附件：合肥工业大学学生素质综合测评第二课堂部分实施细则
为建立健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明确学生素质综合测评中第二课堂部分评价内容、评价方式、评价标准等要求，特制定本细则。
（一）时间范围
以学生素质综合测评相应学年时间段内获得的第二课堂成绩为评价内容，如因活动组织单位颁发证书、公布成绩较晚等导致成绩不能及时录入信息管理系统的，该成绩纳入下一学年综合评价内容。因个人原因未及时录入的，该成绩不再予以认定。
（二）评价内容
包括学生思想教育、科技创新、体质健康、劳动实践、文化涵养、责任担当、技能特长等方面的表现，具体依托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各模块成绩测评。包括4个必修模块和6个选修模块，其中“思政学习”“科技创新”“体育健身”“劳动实践”共四个必修模块分别占第二课堂测评总成绩的20%，“公益服务”等选修模块共占比20%。
（三）评价方式
第二课堂部分评价方式采用“百分制”评价。
（四）评价标准
参照《合肥工业大学“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办法（暂行）》中的实施细则星级标准，根据学生在相应学年时间段内获得第二课堂成绩所对应达到的“星级”数，进行“百分制”分数换算。具体换算方式如下：
表 学生相应学年内第二课堂“星级”数与百分数换算方式
	模块名称
	成绩对应换算方式
	最高分

	思政学习
	第1颗星16分，第2至5颗星每颗星1分
	20分

	科技创新
	第1颗星16分，第2至5颗星每颗星1分
	20分

	体育健身
	第1颗星16分，第2至5颗星每颗星1分
	20分

	劳动实践
	1.年度达标的校内住宿学生：按照寝室卫生学年平均成绩，换算成20分制记载；

2.年度达标的走读学生：由所在学院根据《劳动教育实践报告》打分，换算成20分制记载。
	20分

	选修模块
	第1颗星11分，第2至10颗星每颗星1分
	20分

	总计
	100分


